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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21年东湖高新区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绩效考核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贝刂

第一条 为落实《关于推动创新创业创造高质量发展

建设有全球影响力创新创业中心十条措施》 (武新管

(2019〕 19号 )第 六条
“
力口强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服务能力

建设
”,推动东湖高新区 (简 称高新区)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高质量发展 ,助 力更多科技成果在高新区落地转化 ,结

合我区实际,特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是指高新区

内经认定的市级以上 (含 市级)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和高校

院所在光谷设立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站 (中 心 )。

第三条 高新区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发展局 (简 称科创

局 )负 责本细则的组织实施 ,并对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高

质量发展进行绩效考核。

第二章 分类绩效考核方法

第四条 高新区对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近三年 《⒛ 18



年 1月 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的 运行情况进行分类绩

效考核 ,包括五个评审指标 :

1、 机构人员 (10分 )

2、 服务东湖高新区企业数量 (10分 )

3、 促成东湖高新区技术转移项 目数量 (30分 )

4、 营业性 (与 技术转移相关)收入或促成东湖高新

区技术合同成交额。 (属 于并列考核指标 ,可 以任选其中

一项组织资料进行申报) (⒛ 分 )

5、 开展技术转移活动情况 (30分 )

第五条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90-100分 )、 良好 (80-89

分 )、 合格 (⒛-79分 )、 基本合格 (60¨69分 )和 不合格

(卜59分 ),对考核结果为优秀、良好、合格的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 ,分别给予 50万元、30万元、10万元资金支持 ,

对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不

予绩效考核资金支持。

第六条 评审标准 (共 计 100分 )

(一 )否 决事项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则 整个考核成

绩记为 0分 )

1、 相关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 ;

2、 连续两年有投诉或不 良行为。

(工 )机构人员 (10分 )

相I构 罕少有 ll人,梓 栉术经纤l^l证 书,需 裾供有神证明



材料:机构人员名册 ,取得的相关学历学位、技术经纪人

培训合格证等相关资料。

1、 科技人员占整个机构工作人员的比例低于 60%,

则此项评审指标记为 0分 ;

2、 综合性机构 10人 ,专业性机构 5人 ,记 5分 ;综

合性机构 15人及以上,专 业性机构 8人及以上 ,记 8分 ;

3、 有两人及以上人员取得技术经纪人培训合格证的

记 2分 。

(三 )服务东湖高新区企业数量 (10分 )

技术输出方为东湖高新区企业 (提 供技术合同登记信

息表),需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服务企业名单,与 服务企

业签订的技术服务、委托、合作协议等相关资料。

1、 单个年度有效服务企业数量低于 30家 ,记 0分 ;

2、 每个年度有效服务企业数量 30家 ,记 5分 ;

3、 每个年度有效服务企业数量 31-60家 ,记 8分 ;

4、 每个年度有效服务企业数量 61家 以上 ,记 10分 。

(四 )促成东湖高新 区技术转移项 目数 (30分 )

技术吸纳方为东湖高新区注册企业 (提供技术合同登

记信息表),需 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作为技术成果转移主

体 (转 让方或受让方)签订的技术合同,作 为中介方与供

需双方或三方签订的技术合同,及 其他促成技术转移的关

联性资删。



l、 单个年度促成有效技术转移项数少于 6项 ,记 0

分 ;

2、 每个年度促成有效技术转移项数 6项 ,记 20分 ;

3、 每个年度促成有效技术转移项数 ⒎20项 ,记 25

分 ;

4、 每个年度促成有效技术转移项数 21项 以上,记

30分 。

(五 )营业性 (与 技术转移相关)收入或促成东湖高

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 (属 于并列考核指标 ,可任选其中一

项组织资料进行 申报) (⒛ 分 )

选择
“
营业性收入”

需提供有效证明材料:⒛ 18年

-2020年度财务报表 ,签订的相关技术合同、协议,到款

凭证、发票等相关资料。

1、 单个年度营业性收入低于 80万 ,记 0分 ;

2、 每个年度营业性收入 80万元,记 10分 ;

3、 每个年度营业性收入 81-1⒛ 万元 ,记 15分 ;

4、 每个年度营业性收入 121万元及以上,记 ⒛ 分。

选择
“
促成东湖高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

”
需提供有效

证明材料 :促成的技术合同、技术合同信息表及关联性证

明材料。

1、 单个年度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低于 2000万 ,记 0

分 ;



2、 每个年度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 ⒛00万 ,记 10分 ;

3、 每个年度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 ⒛01¨ 5000万 ,记

15分 ;

4、 每个年度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 5000万 以上,记

⒛ 分。

(六 )开展技术转移活动情况 (30分 )

需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组 织开展技术培训、交流、研

讨、服务等活动的相关台账。承担由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组

织,采用招投标、签订委托协议等方式开展的相关技术转

移成果转化活动,需提供中标通知书及相关委托协议。

l、 单个年度组织开展技术转移活动低于 10场 ,记 0

分 ;

2、 每个年度组织开展技术转移活动 10场及以上,记

10分 。

3、 近三个年度内在高新区承办由湖北省、武汉市科

技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科技成果对接活动 ,每承办一场对

接活动加 1分 ,由 高新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科技成

果对接活动 ,每承办一场对接活动加 2分 ,最 多不超过

⒛ 分。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十l条  申郴辛体貊存高新区 z/l、 呷 工商淬朋和种|奔



登记。

第八条 申报及评审流程 :

(一 )高新区科创局负责高新区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绩

效考核工作,每年在高新区政务网发布 申报通知。

(二 )高新区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按照通知要求 ,在 网

上提交相应的申报材料和文件 ,并 提交申报资料真实性声

明。

(三 )高新区科创局根据 申报项 目情况,对 申报材料

进行合规性审查和核验,并委托第三方组织专家在线评

审,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考察。

(四 )专家评审通过后 ,科创局在高新区政务网上对

拟支持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个工作 日。

(五 )经 公示无异议后 ,科创局将支持资金拨付至相

关单位。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在绩效考核环节有造假

行为的,一经查实,科创局将责令退回财政补助经费,同

时将该企业纳入市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

第十条 本细则由科创局负责解释 ,自 印发之 日起实

施,有效期 1年 。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发展局

2021年 6月 25日


